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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臺南航空站回饋金發放執行作業檢討暨分配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30 分 

貳、地點：本站二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代理主任新民 記錄：李家宏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張鳳玲 

民  政  局：(請假) 

湖內區公所：葉憶貞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請假) 

民  政  局：梁祐瑱 

仁德區公所：(請假) 

東區區公所：(請假) 

中西區公所：程軾欽 

南區區公所：張育萍 

北區區公所：曾姿蓉 

安平區公所：陳依伶 

本站 主計室：黃茵蔓 

政風室：(請假) 

列席者：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請假) 

許雅芬律師：(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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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主席致詞 (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 

一、 上(102)年度回饋金發放作業執行檢討 

上(102)年度本站回饋金分配總額為新台幣 35 萬 7,629 元整(含行政作業

費 5,116 元)，回饋金發放補助對象橫跨臺南市及高雄市，計有 109 個里，

補助方式為每里回饋金基本分配額度 1,647 元，再依噪音權重、土地面

積及戶口數比例分配其餘回饋金。承蒙各區公所及各里的配合與協助，

已於 102 年 11 月完成全部回饋金審查、核銷及撥款作業，合計執行 35

萬 4,262 元，執行率為 99.50%。 

二、 本(103)年度回饋金發放作業執行說明 

本(103)年度本站回饋金分配總額為新台幣 30 萬 4,291 元整。 

(一) 法令依據 

民用航空法第 37 條於 103 年 1 月 29 日修正，將航空站回饋金修正

為「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航空站六十分貝噪音線內回饋

作業，回饋金並得以現金方式發放」。 

因處新舊法過渡時期，各縣市政府接辦補助工作尚須相關行政配套

措施，為避免造成補助作業延宕，損害民眾權益。民航局於 103 年

3 月 14 日環保字第 1030008206 號函文各航空站，103 年度回饋金

補助仍依「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由各航空站按原

補助方式辦理。 

(二) 分配方式 

依據「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第五條規定，航空站依

下列規定之一分配回饋金： 

1. 就每年可分配之回饋金總額，以鄉（鎮、市、區）或村（里）

為單位，依據土地面積、戶口數、人口數、噪音量、上一年度

執行情形或其他因素為權重計算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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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噪音防制區內村(里)之回饋金 =  

   航空站提撥之回饋金 × (該村 (里) 之權重) × (面積比例) × (戶口數比例)  
                                                                   

           ∑（各村（里）之權重）×（面積比例）×（戶口數比例） 

其中： 

1. 權重：一、二、三級噪音防制區比重權數分別為 5：25：70。 

2. 面積比例：該村(里)之土地面積/各級噪音防制區之土地面積總和。 

3. 戶口數比例：該村(里)之戶口數/各級噪音防制區之戶口數總和。 

(三) 回饋金之用途項如下： 

1. 維護居民身心健康之補助：指有關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及醫療保

健事項。 

2. 獎助學金之補助：指有關獎勵成績優異及補助清寒學生事項。 

3. 社會福利之補助：指有關補助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急難

救助事項。 

4. 文化活動之補助：指有關補助地方民俗節慶及提昇教育文化水

準事項。 

5. 基層建設經費之補助：指有關改善村（里）道路、交通、水利、

治安、環境、清潔衛生及宗教文化設施遷、改建事項。 

6. 公益活動之補助：指與促進公共利益有關活動事項。 

7. 航空站或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回饋金業務之行政作業費

用。 

(四) 本(103)年度本站回饋金補助範圍 

103 年度本站回饋金補助範圍建議仍依臺南市政府 100 年 10 月 27

日(臺南市府環空字第 1000817234B 號)、高雄市政府 101 年 2 月 15

日(高雄市府環空字第 10131113301 號)公告之「臺南機場航空噪音

防制區」辦理。 

「臺南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補助對象為 109 里，詳列如下： 

1. 高雄市：1 區(湖內區) 3 里 

文賢里、中賢里、忠興里。 

2. 臺南市：6 區 106 里 

(1)仁德區區公所─4 里 

大甲里、成功里、仁愛里、二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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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區區公所─11里 

大同里、東智里、大福里、崇明里、路東里、大德里、東門里、

忠孝里、龍山里、德光里、泉南里。 

(3)中西區公所─38里 

永福里、郡王里、法華里、大南里、小西里、仙草里、五妃里、

永華里、進學里、建國里、福安里、銀同里、公正里、青年里、

萬昌里、赤崁里、三民里、天后里、開山里、民權里、水仙里、

保安里、郡西里、民生里、中正里、民主里、元安里、藥王里、

協進里、大涼里、安海里、西湖里、光賢里、普濟里、三合里、

協和里、文賢里、西賢里。 

(4)南區區公所─32里 

興農里、省躬里、竹溪里、荔宅里、大忠里、大林里、明德里、

大恩里、建南里、喜東里、金華里、大成里、再興里、廣州里、

文華里、郡南里、明亮里、府南里、田寮里、新昌里、新興里、

文南里、國宅里、新生里、日新里、南都里、南華里、彰南里、

光明里、開南里、白雪里、明興里。 

(5)北區區公所─7里 

文元里、文成里、安民里、裕民里、大豐里、三德里、五福里。 

(6)安平區公所─14里 

港仔里、國平里、文平里、建平里、華平里、育平里、怡平里、

平通里、石門里、平安里、西門里、億載里、金城里、海頭里。 

(五) 本 (103)年度各區公所行政作業費 

依據「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規

定，行政作業費用總額不得超過各航空站回饋金百分之五，其中區

公所之費用，不得超過行政作業費用總額百分之三十。 

經核算本(102)年度各區公所分配之行政作業費上限為新台幣 652

元，請各區公所先評估實際業務需求，於本次說明會上提報今年度

是否申請。不申請行政作業費之各區，將比照 102 年度，未申請的

行政作業費(以及本站依法對應分配之行政作業費)平均分配給不

申請行政作業費之區內各里。(實際金額因各區里數不同，須會後

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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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作業應注意事項 

(一) （一）執行時程 

1. 因今年因應民用航空法修正新舊法過渡時期，造成補助作業時

程縮減。請各區公所配合按本站所規劃執行時程辦理相關作

業，並請向里長、里幹事說明原由。 

2. 確定分配金額：依據「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第

六條規定，本站將依本次會議決議擬訂「臺南航空站 103 年度

回饋金分配及工作計畫」報請民航局同意後，再將分配及工作

計畫函知各區公所。 

3. 提送申請計畫：惠請各區公所督請所屬各里依本站回饋金分配

及工作計畫所列分配額度，並符合「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

使用辦法」第四條之用途，於 103 年 6 月 30 日前提送補助申請

計畫函送本站審核。 

4. 執行：請各受補助里並依本站核准之項目執行；執行時如涉及

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請各區公所依各級地方政府

回饋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5. 計畫變更：凡經本站核准之回饋金申請計畫，若申請里欲變更

原計畫用途、概算或計畫施行項目時，應於計畫執行前由所轄

區公所將回饋金變更計畫表（附件 2）送至本站審核備查後方可

執行。 

6. 核銷撥款：請區公所配合於計畫執行完成後彙整，並於 103 年

11月30日前將回饋金執行支出憑證正本及相關佐證資料函送本

站。本站查明各核定計畫之實際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情形，覈

實撥款，並依相關規定辦理核銷。 

(二) 填表及作業注意事項 

1. 請依格式填寫「回饋金申請計畫表」(附件 1)及「回饋金計畫變

更表」(附件 2)，同時用印完整，並檢視計畫名稱與內容是否相

符。一份回饋金申請計畫表以提列一項用途為限，不同用途之

申請項目應分列於不同申請計畫表。 

2. 「回饋金申請計畫表」之經費概算，請依預算編列之方式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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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計畫所需經費之概算及經費項目編入。有關「回饋金計畫變

更表」經費概算之編列請比照「回饋金申請計畫表」之方式編

列。 

3. 補助低收入戶及獎助學金之標準，請各區公所依市政府之相關

規定辦理，請於提報相關申請計畫及核銷時檢附相關依據，以

符程序完整。 

4. 辦理文化觀摩活動除應符合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之精神及規

定用途外，尚須提報完整之觀摩計畫，明訂觀摩之主題、目的

及行程。 

5. 辦理政令宣導活動需有政令宣導事實之佐證。 

6. 各里所報回饋金核銷憑證等文件，惠請各區公所於彙整函送前

注意審查下列各項： 

(1) 與原提報申請(變更)計畫之用途、項目及金額是否相符。 

(2) 執行照片 

A. 照片應顯示拍照日期，或請於照片說明加註拍照日期； 

  並請於申請核銷撥款時一併寄送照片電子檔。 

B. 是否有「臺南航空站回饋金補助」等字樣。 

C. 是否於所購置之設備、財產上黏貼「臺南航空站回饋金

補助」之標籤。照片所拍標籤應足以辨識補助年度。 

D. 施作工程或雇工清掃除應檢附施工或清掃前、中、後之

對比照片，並應於施工通告上加註「臺南航空站回饋金

補助」等字樣。 

(3) 相關憑證齊全及用印完整。 

(4) 辦理活動時應檢附相關活動文宣傳單，文宣上應有「臺南

航空站回饋金補助」等字樣。 

(5) 辦理活動如以回饋金購置紀念品、禮品等，應於發放物品

上張貼本站製作之「臺南航空站回饋金補助」小標籤，並

製作請領清冊，以符審計部相關審計規定。 

7. 收受回饋金之區公所應於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向航空站提報上

一年度回饋金支用情形；民航局或本站並得視需要派員抽查

之，如經查核領受回饋金款項之支用有違背法令或未依航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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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項目運用者，應促其改正或減少、停止後續年度之補助。 

8. 請各區公所協助鼓勵噪音防制區各里踴躍提出補助申請，若因

分配額度過少致不便單獨申請使用時，該部份里之分配額度將

由區公所統籌執行與核銷。 

9. 回饋金發放作業相關文件表單可於本站網站下載參用，網址：

www.tnn.gov.tw/public/applyForm.asp。 

10. 執行本站回饋金作業若有問題時，請洽本站承辦人李家宏； 

電話：(06)260-1025。 

柒、 討論 

案由 1：補助方式討論 

業務單位報告：民用航空法第 37 條已於 103 年 1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

字第 1030013711 號令修正，因處新舊法過渡時期，各縣市政府接辦補

助工作尚須相關行政配套措施，為避免造成補助作業延宕，損害民眾權

益。民航局於 103 年 3 月 14 日函文各航空站，103 年度回饋金補助仍按

「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由各航空站按原補助方式辦理。 

討論：103年度回饋金仍按原補助範圍、分配方式辦理，各區公所有無

意見？ 

結論：各與會區公所對按原補助方式辦理均無意見。會後調查仁德區公

所、東區公所亦無意見。 

案由 2：分配方案討論 

業務單位報告：因本(103)年度回饋金總金額為新台幣 30 萬 4,291 元整，

約為 102 年度總金額（新台幣 35 萬 7,629 元整）之 85.09%。以 102 年度

基本分配額度 1,647 元，依總金額比例調整後，103 年度基本分配額度為

1,401 元。基本額度分配後剩餘之回饋金額度，再依噪音權重、戶口數比

例、面積比例分配。 

http://www.tna.gov.tw/public/applyForm.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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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公式如下： 

回饋金分配額度＝基本分配額度＋ 

 

         (回饋金總額－基本分配額度總額)× 

 

各里實際分配之回饋金金額請參考附件 

臺南市、高雄市政府與各區公所代表：無意見。 

結論：無異議通過，103 年度回饋金依業務單位所提報之方式分配。 

案由 3：行政作業費討論 

業務單位報告：請各區公所代表提報今年度是否申請行政作業費(上限 65

元)。不申請行政作業費之各區，未申請的行政作業費(含本站依法對應分

配之行政作業費)將平均分配給不申請行政作業費之區內各里。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臺南市南區區公所、東區區公所：將申請行政作業

費。 

臺南市仁德區區公所、中西區公所、北區區公所、安平區公所：不申請

行政作業費。 

業務單位會後核算：不申請行政作業費之仁德區等 4 區，區公所行政作

業費加上本站依法對應分配之行政作業費，每區經核算為 2,174 元，平

均分配給各區內各里。經調整後各里之實際分配金額請參閱附件 3。 

捌、 臨時動議 

無。 

玖、 主席結論 

本站回饋金補助作業與各區公所配合多年，培養深厚默契情誼，本人往

年都會親自各區公所拜訪，自去年代理主任後公務繁忙，請與會各承辦

人代為向課長問候，祝大家公務順遂，身體健康。 

壹拾、 散會：下午 15 時 15 分 

    (該村 (里) 之權重) × (面積比例) × (戶口數比例)  
                                                    

  ∑（各村（里）之權重）×（面積比例）×（戶口數比例） 

 



 

 

臺南航空站一零三年度機場回饋金申請計畫表 

受補助單位名稱：                                     承辦人： 

代表人蓋章：                           申請單位蓋章：主  管： 

                                                     首  長：                       

                       

申 請 單 位 

鄉（鎮、市、區）公所 
 申 請 日 期  

計畫名稱 
 

計劃用途 

（請勾選） 

☐1.維護居民身心健康之補助。 ☐5.基層建設經費之補助。 

☐2.獎助學金之補助。 ☐6.公益活動之補助。 

☐3.社會福利之補助。 ☐7.鄉（鎮、市、區)公所辦 

☐4.文化活動之補助。 理回饋金業務之行政作業

費用。 

一、計畫具體施行項目說明： 

二、預期效益： 

三、經費概算： 

四、預計執行時程：103 年   月   日至 103 年   月   日 

五、計畫實施地點： 

計畫所需

全部經費 
元 

自籌金額 元 

申請本站

補助金額 
元 其他單位

補助金額 

___________補助 

_____________元 

附件 1 



 

 

臺南航空站一零三年度機場回饋金計畫變更表 

申 請 單 位 

請填鄉（鎮、市、區）公所名稱  申 請 日 期  

原核准計畫名稱  

變更後計畫名稱  

計畫用途 

(請勾選) 

□1.維護居民身心健康之補助 □5.基層建設經費之補助 

□2.獎助學金之補助 □6.公益活動之補助 

□3.社會福利之補助 □7.鄉（鎮、市、區)公所辦 

 理回饋金業務之行政作

業費用 

□4.文化活動之補助 

一、變更原因說明： 

二、計畫具體施行項目說明： 

三、預期效益： 

四、經費概算： 

五、預計執行時程：103 年   月   日至 103 年   月   日 

六、計畫實施地點： 

 

 

 

受補助單位名稱： 

代表人蓋章： 

             承辦人： 

申請單位蓋章 主  管： 

             首  長： 

附件 2 



 

 

 

附件 3 



 

 

 


